
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皖自然资办函〔2022〕13号

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转发自然资源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：

现将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

开标准指引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2〕576号，以下简称《标

准指引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

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
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

务，贯彻落实《标准指引》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规范地公开基层

政府信息，对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，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

府建设，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具有重

要意义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专项专题研究，

切实增强做好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要明确分管

领导和承办部门，确保专人负责，立足实现自然资源领域“标准

化公开、规范化管理、制度化运作”，落实 2022年底前常态化公

开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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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突出重点，认真贯彻执行

《标准指引》从总体要求、适用范围、主要内容、组织实施

等方面提出了推进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目标任务。各地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《标准指引》要求，进一步把握工作重

点，结合当地实际和职能特点，探索高效、便捷的公开方式，以

涉及群众利益、社会普遍关注的管理领域和服务事项为重点，围

绕权力运行全流程、政务服务全过程，全面梳理公开目录，细化

公开内容，规范公开流程，强化平台建设，持续推动自然资源领
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让群众看得到、听得懂、易获取、

能监督、好参与。

三、强化措施，确保落到实处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政务公开工

作的组织实施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具体任务。

要加强对《标准指引》的学习培训，对照要求认真规范操作，落

实公开前保密审查机制。要积极向本级政府政务公开主管部门请

示报告，争取指导支持。

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，对本地

区《标准指引》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，确保任务落实到位。厅

机关各处室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主动开展调研，指导各地结合

实际，做好标准目录日常维护，着力提升政务公开质量。省厅将

适时组织业务培训，《标准指引》落实情况将纳入年度综合考核政

务公开部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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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任务分工

2022年 5月 12日



抄送：省政务公开办公室。


